
明院管〔2017〕2号

管理学院关于评选2016-2017学年寒假社会实践积极分子公示

根据《三明学院关于组织2017年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经各班团支部推荐、院团委审议，并经院评议小组评议、院党总支审核，评选黄月婷等10人为院级寒假社会实践积极分子（名单附后），现予公示，如有异议，请在规定时间内向院党总支、院团委反映。

    公示时间：五天（2月24日-2月28日）

    联系人： 杨红梅老师   电话：18060127055

             熊华林老师   电话：1800598564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学院   

2017年2月24日 

关键词：寒假社会实践 积极分子 公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  送：各团支部
管理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2月24日印发

共印2份

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管理学院2016—2017学年寒假社会实践积极分子表彰名单

	类别
	名单

	寒假社会实践积极分子
	黄月婷 吕博林 庄淑锦 黄文佳 张望健 陈  颖 郑  健 连小娟 梁彩妮 杨  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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